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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及

履行溢利保證

本公告由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36及14.36B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昊天佳捷收購目標公司的 55%股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份轉讓協議的修訂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昊天佳捷、賣方及目標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訂立

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昊天佳捷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目標公司

的55%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16,500,000元。

具體而言，賣方根據股份轉讓協議承諾，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兩 個 年 度（「 保 證 期 」）內 ， 目 標 公 司 合 同 能 源 管 理 業 務 的 總 收 入 將 不 少 於

人民幣 180,000,000元，且保證期內各年該業務分部的平均毛利率將不少於 35%

（「溢利保證」）。有關溢利保證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該公告。

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完成，而目標公司已成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公司，其財務資料已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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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本公告下文「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一節的披露，本公司已同意修訂股份轉

讓協議項下有關未能達致溢利保證的安排，並據此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與賣

方及目標公司訂立股份轉讓協議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倘保證期內相關收入實際金額少於人民幣 140,000,000元，

昊天佳捷有權於保證期後一個月內將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所購買的 55%股權售回予

賣方或目標公司（以削資方式），並向昊天佳捷支付若干金額。根據補充協議，訂

約方同意將昊天佳捷行使其有關權利的時限由擔保期後一個月延長至兩年。

除上述披露的修訂外，股份轉讓協議的條款並無其他變動。

履行溢利保證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的有關條款計算，目標公司於保證期內合同能源管理業務的總

收入約為人民幣 114,000,000元，差額約為人民幣 66,000,000元。因此，目標公司未

能履行股份轉讓協議所載的溢利保證。

倘 根 據 股 份 轉 讓 協 議 的 條 款 ， 由 於 保 證 期 內 相 關 收 入 實 際 金 額 少 於 人 民 幣

140,000,000元，昊天佳捷可選擇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將根據股份轉讓

協議所購買的 55%股權售回予賣方或目標公司（以削資方式）。然而，根據經補充

協議修訂的股份轉讓協議，昊天佳捷可保留其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

售回該等股權的權利。

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提供節能解決方案服務，並主要透過參與

政府部門公佈的招標項目取得業務。目標公司未能達到溢利保證的主要原因為目

標公司預計參與的部分項目出現延誤且招標過程較預期長。雖然目標公司於保證

期內合同能源管理業務的總收入未能達標，但其於保證期內各年的平均毛利率均

超過 40%，遠高於本公司預期，為驗證目標公司業務具有持續盈利能力的有力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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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擔保期內中國內地經濟疲弱，目標公司的業務一直面臨嚴峻挑戰。

然而，中國近期已頒佈及實施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及政策。於二零二五年

二月，國家能源局發佈《2025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為合同能源管理行業提供指

導。在「雙碳」目標的背景下，預計中國能源管理行業將不斷擴大，目標公司的業

務將有更好的前景和市場潛力。

因此，本公司認為目標公司所處行業前景良好，收購事項為擴大業務規模及進一

步增強其核心競爭力提供絕佳機會，有助提升本集團財務表現。因此，本公司一

直與賣方磋商因保證收入不足而須採取的行動，沒有即時行使售回股權的權利。

經考慮上述因素，本公司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決定保留其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前售回目標公司55%股權的權利。

經考慮上述原因以及行使其權利向賣方或目標公司回售目標公司股權並不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的條款及其

項下擬進行交易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建民

先生、黄建玲女士及來宏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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